
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運動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運動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運動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運動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    

 

壹、總則 

第一條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運動彩券經銷商遴選

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運動彩券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指依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原住民：指依原住民身分法登記為原住民身分者。 

三、低收入單親家庭：指依社會救助法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列冊之低收入戶且獨自扶養未滿十八歲未婚仍

在學子女，或獨自扶養十八歲至二十五歲在國內就讀屬社會救助法

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學校子女，或獨自照顧無生活自理能

力身心障礙子女者。 

第三條  本行或受委託機構直接銷售彩券，應研提對具有工作能力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及低收入單親家庭之僱用計畫或回饋機制，報主管機關同意後實

施。 

貳、遴選 

第四條  經銷商之遴選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之： 

一、本行依市場、設備、人口等情況分區設定建置數量，並得視市場需

要，分梯次選定。 

二、依本行公告內容辦理申請。 

三、符合經銷商申請資格之申請人數若逾各該分區該梯次建置數目時，

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四、申請人不得重複申請。 

五、申請人應以其戶籍所在地，依本行規劃區域申請。 

第五條  經銷商申請人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屬中華民國國籍且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單親家庭三項資

格之任一項。 

二、非為未成年、受監護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須能親自在場銷售者，且非屬身心障礙者中之失智症、植物人、重

度或極重度智能障礙。 

四、申請人如曾犯偽造文書、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詐欺、

背信、賭博罪，經刑之宣告確定者，須已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

免後逾五年者。 

五、不具公務員或在學學生身份。 

六、申請人如曾被運動彩券發行機構取銷經銷商資格須已逾五年，如為

自願放棄經銷商資格者，須已逾二年。 



第六條  經銷商申請人數若逾本行規劃之區域劃分各分區該梯次建置數量時，依

下列方式辦理： 

一、以抽籤方式抽取正取經銷商。 

二、另依序抽出備取經銷商。 

第七條  依前條取得正、備取資格之申請人，應於本行規定時間內提出指定之相

關文件交付審核。 

前項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喪失經銷商正或備取資格： 

一、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指定之相關文件者。 

二、指定之相關文件經審核未符合規定者。 

第八條  取得經銷商正或備取資格者，應在本行規定期間內提出符合下列條件之

銷售處所，予本行或受委託機構勘驗： 

一、能取得本行核准地點之獨資型態經營之地方政府商業登記核准函

（以下簡稱核准函），其記載之營業項目應包含運動彩券經銷業。 

二、有公眾可自由出入之一樓店面固定處所。 

三、銷售處所需面寬二公尺以上，室內可佈建作業區並能放置運動彩券

販售機器設備及資訊顯示、查詢設備等之面積，以及含蓋消費者流

動空間等需達十坪以上；前開面積可以室內直通二樓面積配合運

用，惟不含騎樓、巷道、樓梯或任何公共空間及厠所衛浴、廚房、

儲藏室等空間。惟前開面積達七坪以上未達十坪者，經本行核准者

不在此限。 

四、距中、小學之大門口中心點直線距離一百公尺以上。 

五、基本通信及通訊設備能到達處。 

經銷商於前項銷售處所經勘驗合格，並取得核准函後，於規定期限內與

本行完成簽約，經本行核准即核發經銷證。未於規定期間與本行完成簽

約者，即喪失經銷商申請資格。 

有二人以上以同一處所為銷售處所時，以優先取得核准函並經本行核可

者為準。 

第九條  經銷商取得經銷證後，應即配合本行或受委託機構各項設備安裝作業，

未能於本行或受委託機構規定期間內安裝完成所有本行或受委託機構

指定之設備者，即取銷經銷商資格。但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經

銷商之事由，經本行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現為本行經銷商者，不得參加後續梯次經銷商之遴選。 

第十一條  各該分區出缺由已排定之備取名單依序遞補，各該分區出缺且無備取

名單可為遞補時，本行得通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不同分區或毗鄰該

分區之其他直轄市或縣(市)分區之第一順位備取遞補人員申請遞

補；若遞補申請人數逾本行規劃遞補建置數量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前開第一順位備取遞補人員均無遞補意願時，得由後續順位進行遞

補。 



被通知之備取遞補人員無意願或經遞補作業抽籤未中籤人員，其原分

區之遞補順位不變。 

前開經遞補為經銷商者，僅限於該遞補之分區營業。 

各該分區不足部分依分區另行公告遴選之。 

已取得經銷商備取資格者，不必參加後續之遴選，即可優先依序遞補

為各該分區之正取經銷商資格。 

第十二條  經銷商備取者遞補為經銷商時，本行將對其是否符合本要點第五條所

定資格條件進行覆核，無法通過覆核者將取銷備取資格，由次順位依

序遞補。 

叁、管理 

第十三條  經銷商應以核准函上所載營業處所為銷售處所，經本行同意，始得遷

址營業，且其新址應以原營業地點同一分區為限。 

因移動機器設備或遷址營業所發生之運動彩券相關機器線路費用，由

經銷商自行負擔。 

第十四條  銷售處所之店面佈建、設備建置、形象呈現等，須依據本行建置規範

建置。 

第十五條  經銷商應與本行或受委託機構簽訂相關機器設備使用合約，並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保管及使用，如有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行得在前開相關機器設備成本範圍內酌收保證金。 

第十六條  經銷商之負責人、其代理人及其因運動彩券業務而僱用之員工，應接

受本行所指定之相關訓練課程，訓練師資、教材及場所，由本行提供。 

經銷商之負責人未能參加前項訓練，或已參加前項訓練未通過測試，

經再次測試仍未通過者，本行得取銷其經銷商資格。 

經銷商之代理人未能參加前項訓練，或已參加前項訓練未通過測試，

經再次測試仍未通過者，本行得取銷其代理人資格。 

第十七條  經銷商銷售運動彩券應以預購銷售額度方式辦理。 

第十八條  經銷商應於本行規定之營業時間內，隨時維持足夠耗材存量，提供銷

售、兌獎、無效投注之退款、賽事過程及結果查詢等服務。 

第十九條  本行視市場狀況統一規劃並辦理運動彩券促銷活動。 

第二十條  經銷商應依本行規定之兌獎及無效投注之退款程序，透過電腦連線認

證辦理兌獎及無效投注之退款作業，如未依前開方式辦理而誤支付獎

金或無效投注之退款款項時，應自負其責。 

經銷商應妥善保管已兌獎或無效投注之已退款彩券並適時銷毀不得

外流，若因已兌獎或無效投注之已退款彩券外流而造成損失，經銷商

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一條  作廢彩券之程序及已作廢彩券之保管，應按本行制定之作廢彩券處

理規定辦理。未依前開規定處理作廢彩券，而造成任何損失，經銷

商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二條  本行或受委託機構得視業務狀況，邀請經銷商參與業務檢討會議，

以利業務推展。 

第二十三條  經銷商於每個月之月銷售額，在該直轄市或縣（市）銷售額排名後

百分之五，且未達本行規定之月銷售額，屬未達業績標準，於十二

個月內累計六次之月銷售額未達業績標準，本行得以銷售績效不佳

取銷其經銷商資格。 

前項所稱月銷售額為新台幣六十萬元整。前開標準本行得視市場狀

況調整之。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因本行系統問題致經銷商暫停

營業時，得依停機天數比例酌降各該經銷商之月銷售額。 

本行因系統問題致經銷商停機無法營業，另訂合理補償機制。 

第二十四條  經銷商於十二個月內累計三次之月銷售額未達業績標準，應接受本

行或受委託機構輔導，無正當理由未參加輔導，經二次通知未參加

者，本行得予取銷其經銷商資格。 

第二十五條  經銷商負責人應親自在場銷售，但有正當理由不能在場者，得申請

最多二人為其代理人。 

前項代理人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非為未成年、受監護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二、須能親自在場銷售者，且非屬身心障礙者中之失智症、植物人、

重度或極重度智能障礙。 

三、如曾犯偽造文書、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詐欺、背

信、賭博罪，經刑之宣告確定者，須已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逾五年者。 

四、不具公務員或在學學生身份。 

經銷商不得擔任其他經銷商之代理人。 

經銷商代理人不得同時擔任其他經銷商之代理人。 

第二十六條  經銷商應自行管理代理人及其員工並負連帶責任，若代理人或員工

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本行得取銷經銷商之資格。 

第二十七條  本行或受委託機構派員查核經銷商，遇有六個月內累計三次本人及

其代理人同時不在銷售處所銷售運動彩券，或遇有六個月內連續四

次本人不在銷售處所內，本行得取銷其經銷商資格。惟前開取銷經

銷商資格需經本行邀請第三公正人士與會審議決定。 

第二十八條  經銷商於銷售運動彩券時，本人及其代理人應配戴本行發給之識別

證，識別證如有遺失、毀損、污漬，應向本行申請換發或補發。 

第二十九條  經銷商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非法經營賭博。 

二、銷售未經政府核准之彩券。 

三、將其銷售處所提供他人從事前兩款行為。 



四、張貼、散發、置放、懸掛及播放與非法賭博或非法彩券之相關

廣告文宣。 

五、贈送彩券及現金。 

六、以折溢價方式銷售運動彩券。 

七、進行惡性促銷之商品贈送。 

第三十條    因中央法規變更或主管機關之命令等不可歸責於本行之原因，致本

行停止全部或部分運動彩券之發行時，經銷商不得要求本行為任何

形式之賠償與補貼。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事實或行為者，本行即取銷經銷商資格： 

一、違反運動彩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 

二、不符合本要點第五條之資格條件。 

三、經本行發現經銷商重複申請或申請之文件有虛偽不實者。 

四、經銷商死亡。 

第三十二條  經銷商違反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運動彩券管理辦法、相關法令及本

要點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等之

規定，除有違反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相關行政罰規定之虞者，應由本

行主動提供相關資料報請主管機關處分外，本行得依情節輕重給予

停機處分。前開停機之處分，每一次停機處分至多三十天。其停機

處分輕重等級之相關規範，本行另訂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前項停機處分累積達六十天者，本行得取銷經銷商資格。 

肆、附則 

第三十三條  為執行本要點之規定事項，本行得依作業需要另訂相關規定。 

第三十四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要點經總經理核定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修訂時亦同。 

 


